
11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各等別、類科及暫定需用名額表 

等別 類別 類科編號 類科 暫定需用名額 

三等 

行政 

301 一般行政 10 

302 勞工行政 1 

303 教育行政 2 

304 圖書資訊管理 1 

305 財稅行政 2 

306 經建行政 1 

307 交通行政 2 

技術 

308 水利工程 3 

309 衛生技術 1 

310 資訊處理 1 

311 機械工程 1 

小計 25 

四等 

行政 

401 一般行政 22 

402 一般民政 1 

403 戶政 1 

404 社會行政 1 

405 教育行政 4 

406 財稅行政 4 

407 經建行政 4 

408 交通行政 1 

技術 

409 農業技術 1 

410 林業技術 2 

411 土木工程 1 

412 衛生技術 1 

413 資訊處理 1 

414 機械工程 1 

小計 45 

五等 
行政 

501 一般行政 19 

502 教育行政 1 

503 財稅行政 1 

504 錄事 16 

505 庭務員 2 

506 經建行政 1 

小計 40 

合計 110 

備註： 
一、表列暫定需用名額，得視考試成績及用人需要，擇優增減錄取。 
二、用人機關如有臨時用人需要，於本考試典試委員會決定錄取標準前， 
    經考試院核定，得增加需用名額。 

附件 1 


